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诉讼主体诚信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诉讼主体诚信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1210104

10位ISBN编号：7511210104

出版时间：2011-1

出版时间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作者：唐东楚

页数：22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诉讼主体诚信论>>

内容概要

诚信是主体的诚信，但人们容易将主体客体化、诚信工具化。
《诉讼主体诚信论——以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立法为中心》以“人本”的理念，从主体性入手，结合诉
讼主体理论，以及诉讼诚信的“程序技术化处理”，试图分析和构建诉讼中的“信任合作”机制。
将诉讼诚信类型化为争讼主体诚信、审判主体诚信、协助主体诚信和监督主体诚信。
在分析了当事人、法官、律师等诉讼主体诚信的现实困境之后，认为要区分理念上的诚信原则和条款
中的诚信原则：民诉法理念上的诚信原则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写进其条款中的诚信原则，只能约束当事
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，而不能约束本案的法官。
从技术操作的层面看，诚信原则本身只是法官手中的衡器。

诉讼诚信与一般社会诚信具有不同的适用场域和职业伦理属性。
《诉讼主体诚信论——以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立法为中心》由唐东楚编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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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客观的诚信言行和事实，是主观诚信心理的外化和外观。
而法律作为“凝固的智慧”，其关于诉讼诚信的规定，或者关于诉讼诚信秩序的规定，往往兼具主客
观诚信的双重内容。
只不过，主观层面的诚信心态和客观层面的诚信言行，更多地呈现出一定的“动态性”，而法律层面
的诚信规定往往呈现出一定的“静态性”。
动态的主观心理和客观言行，往往需要通过法律的“静态化处理”，然后加以评价和裁判。
主观层面的诉讼诚信，不仅与客观层面的诉讼诚信存在着对应关系，而且与法律规定层面的诉讼诚信
也存在着对比和参照的关系。
所谓“客观的诚信标准”，其本身就是特定社会“特定诚信观”的另一种表达。
法律上的诚信秩序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，其本身也是一种客观事实层面的诉讼诚信。
主观诉讼诚信虽然具有很强的“个人性”，但它与社会公认的、具有普适性的客观诉讼诚信标准，与
法律规定的诉讼“注意义务”等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。
换言之，一个人是否具有诚信的主观心态，不由他自己说了算，而要看他在特定情境中所表现出的言
语和行为，然后依据法律规定或者社会公认的客观标准加以衡量。
“为了评价主体的行为，要抛弃当事人自己的尺度而使用一个客观的标准⋯⋯这种客观标准由主体行
为与法律标准或典型的中等的社会行为的对比构成。
”　　第二，诉讼诚信与诉讼外诚信的区别。
　　诉讼诚信是诉讼这个特定“场域”中的诚信，它与诉讼外诚信在表现形态、内容和评价标准上都
有不同。
诉讼诚信因在“诉讼系属”中，受到诉讼期日、诉讼场所、诉讼程序和诉讼法规范的约束，较之诉讼
外的一般道德生活诚信和实体私法诚信，往往体现出更多的“程序理性”和“斗争理性”。
　　一方面，由于“程序屏蔽”，“诉讼”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、排除外来干
扰的、纯粹的“法的空间”。
诉讼诚信与一般道德生活诚信的距离，较之实体私法诚信要远。
民法规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规范，只有进入民事诉讼领域后，民法规范才成为法官手中的裁判规范。
民事诉讼法规范则自始至终是法官手中的裁判规范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民事诉讼法规范也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规范，它与一般社会生活
或日道德规范的距离，较之民法规范要远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私法的灵魂是契约，公法的灵魂是程序。
而“标准的”诉讼程序，则“可以排斥法官的恣意，保障人的价值、尊严，使当事人成为说服者和被
说服者，吸收当事人的不满，确立理性并为人民所信赖的司法权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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